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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    

主旨：貴局所擬中央公有屋頂出租設置太陽光電設備收費標準，復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5年12月19日能技字第10504044840號函。

二、各機關依財政部訂頒「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」（下稱收

益原則）規定，將經管國有公用屋頂以公開標租方式提供設置

太陽光電設備，得依第9點規定訂定收費標準。本案貴局所擬收

費方式尚無違反該點規定。

三、依收益原則第6點規定，「利用」指非以出租方式，按次或按

期收取費用，提供使用。本案既採公開標租方式辦理，不適用

收益原則有關「利用」規定(含第7點，利用之收費標準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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